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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都会

本报1月8日讯 (见习记者
王皇) 《济南市机动车停车收费
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机动
车停车场经营者应当在醒目位
置设置公示牌。近日，市民郭先
生反映银座新天地停车场停车
收费，却未见公示牌。银座新天
地工作人员表示，目前物价部门
已在制作公示牌，制作完成后会
在第一时间挂出。

银座新天地位于泺源大街1

号，集合了餐饮、娱乐、宾馆等。
从泺源大街入口进入，记者可看
到商户门前围着一圈小广场，约
能停七八十辆车。入口处有保安
岗亭负责停车收费和放行。

8日中午，记者看到汽车获得
一张写有入场时间的白纸后即
可进入，出来时，出示消费小票
后可享受2—3小时免费停车，超
出时限则按每小时两元收费。但
记者在入口处及停车场内均未
找到停车收费公示牌。郭先生说
自己常来该地消费，“但收了半
年停车费，一直就没有公示牌。”

银座新天地市场部工作人
员说，该停车场为公司经营的停
车场，已办理相关手续，收费依
据统一规定。2013年时，入口处立
有“进场消费停车免费”的牌子。
但这块牌子在维修栏杆时已拆
除，“今年公司将出收费新规定，
所以没再立旧牌子。但每个商户
里都写了‘不要忘记换停车小
票’。”

工作人员说，公司办理停车
场相关手续时，并未收到需要立
停车收费公示牌的通知。近日则
有物价部门与公司联络设立公
示牌事宜，公示牌正在制作中，

“应该很快能做好。”
记者查阅2013年5月起施行

的《济南市机动车停车收费管
理办法》了解到，商场、娱乐场
所、写字楼 (间 )、宾馆酒店等建
筑物的配套停车场实行市场调
节价。其中第十五条规定，机动
车停车场经营者应当在醒目位
置设置公示牌，标明停车场类
别、服务内容、收费标准、计费单
位和投诉电话等内容。第十八条
则规定，不标明机动车停车收费
标准的由价格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并
处5000元以下罚款。

据郭先生透露，他曾拨打
12345反映，历下区物价局给他回
复说正在进行挂牌相关工作，并
表示元旦期间能完成。“但至今
仍未看到。”郭先生说。

新天地没有公示牌

咋仍在收停车费

好好好好的的法法桐桐竟竟被被砍砍成成““光光头头””
园林部门表示此为非法修剪，已经叫停

位于历下区青年西路
文教大院宿舍区内的好几
棵大树被砍掉了树冠。
本报记者 王光营 摄

8日上午，家住历
下区青年西路的耿女
士向记者反映，文教大
院宿舍区好几棵大树
被砍掉了树冠。济南市
历下区园林局表示，砍
伐大树的是文教大院
生活服务处，并没有经
过审批，他们接到举报
后已要求有关单位停
工。由于该单位屡劝不
改，将与执法部门再次
查看叫停。

本报记者 王光营
实习生 王琮瑾

宿舍区法桐被砍成光头

“原来有六七层楼高，现在
被砍得只有两米多高了。”8日
上午，市民耿女士向记者反映，
青年西路文教大院宿舍区的几
棵法桐树被人砍掉了树冠，只
剩下了大树主干。

耿女士表示，这些树都长
了几十年了，原来枝繁叶茂的，

一到夏天打开窗户就看到满窗
的绿叶，树荫能遮住整栋楼，如
今好端端的被砍得只剩下树
干，让人觉得有点难过。

耿女士说，她听说文教大
院内大树修剪并没有经过审
批，但是具体是哪个单位进行
修剪的并不太清楚，“我问了多

次，修剪工人也不告诉我。”耿
女士说。

据介绍，一年前，小区内的
另外两棵大树进行修剪时，工
人也将树冠全部砍掉，导致树
木枯死。这次发现同样的事情
再次发生后，她就立刻联系了
历下区园林局进行举报。

“下午园林局来人制止了，
但是人一走，他们又开始了。”
耿女士说，她向历下区园林局
进行举报，有工作人员到现场
查访，工人当时停了工，等工作
人员离开后他们便重新开工，
又有几棵大树“遭了殃”，被砍
掉了树冠。

修剪下的树枝装了一卡车

8日上午，记者在青年东路
文教大院宿舍看到，在宿舍区
21号楼前，又有三棵梧桐树被
砍掉了树冠，只剩下光秃秃的
树干立在路边。砍下的树冠枝
桠装了一卡车，旁边还有两个
工人模样的人正指挥着卡车往

外运送树枝。
记者在现场看到，三棵梧

桐排成一列，旁边挨着一条河，
栽种的位置比较空旷，周围没
有电线杆，距离居民楼也有一
定的距离，并不会对房屋造成
威胁。

“我们是园林局的，修剪一
下大树。”面对记者的询问，一
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是受园
林局指派前来修剪树木的，但
至于是历下区园林局还是济南
市园林局，这位工作人员并没
说明白。

这名工作人员说，现在只
是进行常规的修剪，砍掉树冠
并不会影响树木存活。“没事，
你看那边几棵树也砍掉了树
冠，不也活得好好的。”面对记
者的提问，这位工作人员不再
多说。

没有按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随后，记者联系了济南市
历下区园林局，绿化管理科的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在青年东
路文教大院内并没有砍伐大树
的项目，“这肯定不是我们的
人。”这位工作人员说。

在与相关人员了解情况
后，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
文教大院宿舍内砍伐大树的是

文教大院内部的生活服务处。
根据《济南市绿化条例》，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植、砍
伐树木，应当按照规定办理审
批手续，文教大院内砍伐行为
并没有上报园林局审批，属于
违规行为。

7日上午，历下区园林局
接到市民电话举报后，立刻

组织了历下区城管执法局的
工作人员进行实地查访，发
现是文教大院生活服务处未
经园林局审批，私自组织工
人进行砍伐。

在了解了相关情况后，现
场要求工人停工，并限时3天内
到历下区园林局接受处理整
改，但当工作人员离开后，工人

又开始砍伐。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树

木 修 剪 必 须 报 园 林 部 门 批
准，并由专业人员进行，随意
修剪砍伐树木容易造成绿化
植物死亡。历下区园林局将
联系文教大院生活服务处尽
快停工，并将组织执法局再
次前往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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